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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
”循规蹈矩是很多职业的内在要求。
特别是对那些运用公权力的职业来说，做事依规，出言有据，不仅为维护正常秩序和提高工作效率所
需要，而且有防止权力滥用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意蕴。
这种要求，在司法职业中尤其显得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裁判是一种标准化的作业流程。
但是，“标准化”这个提法很容易使人们的注意力倾向于程序方面，甚至是管理方面。
近年来，我国司法审判在形式上的标准化有了很大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以法律为准绳”更为强调的是裁判依据的标准化。
裁判依据的标准化意味着坚持审判的合法性和保持司法的统一性。
裁判的依据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就有过“政策大还是法大”的争论。
这个争论进一步被归结为人治与法治的分野。
也就是说，司法裁判是依据法律，还是依据无立法权的权威机构发布的“红头文件”，或者是依据身
居要职者的个人意志，是一个关系到是否忠实贯彻法治原则的问题。
司法审判要贯彻法治原则，就必须做到严格依法。
要做到严格依法就必须承认：只有具备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才是在法院判断是非曲直和处理利害
纷争的依据。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所以，审理案件，不能不讲标准。
讲标准，就不能不依据法律。
依据法律，就不能不学习和掌握法律的规定。
金融行业是一个对规范性和标准化要求极高的领域。
金融经济的系统性决定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的高度合规性要求。
从事金融业务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标准化的轨道。
违反规则的，一定要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
所以，标准化不仅是针对裁判者的要求，也是对金融市场的所有参与者的要求。
也许，在诸种法律中，金融法发展的成熟度属于偏低的一类。
同样地，在诸种法律中，社会知晓度偏低的，也包括金融法。
这与金融法与人们生活联系的密切度正好相反。
所以，编写一本关于金融法裁判标准的书，比起编写其他法律的裁判标准来，更为迫切，也更有价值
。
刘少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完成了这本《金融法审判裁断标准》，是一个有益的
尝试，也是一个出色的贡献。
它的面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应编者之邀，我作此小序。
以表欣喜之情，并表达我对辛勤耕耘于金融法领域的法学工作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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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银行法卷、信托法卷、证券法卷和保险法卷。
它首先对金融案件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对每类案件的国际国内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明确了各
类案件的核心争点，提出了各类案件需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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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少军
　　1963年12月生，金融学学士、硕士，法学博士，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教授。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法边际均衡论》、《货币财产(权)论》、《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研究》、《经济
本体法论》、《金融经济法纲要》、《金融法原理》、《证券投资学》、《投资管理学》、《宏观价
格管理》、《证券理论与实务》等10余部。

　　主编教材：《金融法学》、《金融法概论》、《税法学》、《税法案例教程》、《经济法与统计
法》等10余部。

　　主要论文：法本质边际均衡论、论法主体的地位与本质属性、论法的目标与法部门的划分、经济
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法的目标与体系研究、经济法的本质与和谐社会、论经济法的原则
、经济法行为性质论、论法程序的本质与经济法程序法、虚拟经济法的理论思考、运用法经济学方法
研究经济法面临的困境及其克服，财产基本类型与本质属性、金融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信用货币
财产权理论研究、货币区域化的法理思考与裁判标准、电子货币性质与发行条件的法律规制、委托理
财的性质分析与法理思考、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法律思考、现行法律框架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与对
策、银行存款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商业银行接管中的问题与裁判标准、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研究、
信托业经营的法律定位与公平竞争、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认定标准研究，论投资调控的经济法律机制
、投资与通货膨胀的总量研究、中央银行与总需要的调控、论建立我国规模经济投资约束机制、论证
券市场价格的宏观理论模型、重塑我国投资约束机制的设想等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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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二：保险受益人资格的确定标准  3．标准三：保险合同有效的时间标准  4．标准四：无效保险
合同的认定标准  5．标准五：保单财产的归属标准  6．标准六：投资型保单的质押权标准  7．标准七
：及时通知义务的责任标准  8．标准八：合理施救义务的责任标准  9．标准九：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标准  10．标准十：标的保护义务的责任标准  11．标准十一：代理权瑕疵的有效标准  12．标准十二：
保险竞合中的责任分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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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随着近年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高科技手段在金融业中不断运用，金融业务日
趋复杂多变，新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不断涌现，这也使得银行风险程度加重、范围扩大。
而我国商业银行由于金融同业竞争日益加剧，为了抢占市场，往往放松自我约束，粗放经营，盲目扩
张，加大了自身风险；在管理观念和措施上，经营观念、战略、措施手段陈旧、落后，难以适应、驾
驭现代金融活动，尤其是对那些不断创新的金融工具、技术及交易的管理操作，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在人员素质上，相当部分银行从业人员在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方面的低素质，也使银行经
营风险无法避免。
因此，商业银行在因自身行业的因素和特点容易陷入风险的前提下（因为银行业的行业特点是，各个
机构之间联系紧密、资金往来频繁。
个别机构的经营失败，往往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后果，导致整个银行业出现区域性甚至
系统性危机。
整个银行业的安全运转，必须以每一个机构的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为基础，而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和
健康发展又有赖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运行），在如何防范和化解新形势下的金融风险、加强各商业
银行自身内部控制制度方面面临着新的、全方位的挑战。
而且，在金融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经济现实面前，商业银行加强内部控制、提高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
、实现内部控制制度的约束力，不但是防范金融风险、保障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的需要，更是确保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
其实，我国当前之所以存在立法有基础、实践却出现大问题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现状，根本在于立法
重指引性，可操作性较弱。
四、国际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法律制度（一）“巴塞尔”体系关于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定1975年2月巴
塞尔委员会成立，巴塞尔委员会是各国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进行交流和磋商的组织和场所。
巴塞尔体系，是指巴塞尔委员会编制的一系列关于银行监管的文件（也被统称为巴塞尔协议），这些
文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关于银行业监督与管理的思想与理论体系。
其中反映巴塞尔银行内控思想与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1988年7月《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标准
的报告》，即1988年《巴塞尔协议》；1997年《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即《核心原则》；1998
年《银行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框架》的报告；1999年6月3日，巴塞尔委员会又颁布了《新巴塞尔协议》
征求意见稿。
上述代表性文件相继出台，使得巴塞尔银行业内部控制的思想、理论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①1.《巴塞尔协议》与内部控制《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提出了一级资
本（核心资本）、二级资本（附属资本）表内资产风险权数、表外资产风险换算系数、总资产占风险
资产的比例以及分级资本占风险资产的比例等要领及要求。
这样将内部控制思想具体化到资本充足率上，通过规定一个可比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希望促使银
行降低经营风险系数，实现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促成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健经营及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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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诸种法律中，金融法发展的成熟度属于偏低的一类。
同样地，在诸种法律中，社会知晓度偏低的，也包括金融法。
这与金融法与人们生活联系的密切度正好相反。
所以。
编写一本关于金融法审判裁断标准的书，比起编写其他法律的裁判标准来，更为迫切，也更有价值。
刘少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完成了这本《金融法审判裁断标准》，是一个有益的
尝试，也是一个出色的贡献。
它的面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王卫国教授 刘少军教授和张字锋主任律师合作主持完成的《金融法审判裁断标准》一书，贡
献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司法机关的金融法司法化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健全。
我从事金融监管法工作多年，深知金融法领域治学之不易。
刘教授和张律师均是治学勤奋的学者，刘教授多年来以民商法为参照，致力于探究不同于物权、知识
产权的货币财产之法律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构筑不同于传统有形和无形财产体系的信用财产体系。
本书更是历时三载，囊括银行、信托、证券和保险诸多领域，资料丰富，卷帙浩繁。
所探讨的民商事法律一般原则在金融领域的特殊适用等问题，均属于金融法重要但薄弱的基础研究领
域，问津者不多，作者此等苦心孤诣，吾等学人深感钦佩。
　　——黄毅博士刘少军教授是长期从事金融法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学者，张宇锋主任也是长期从事金
融法律实务的律师，在他们共同主持下，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完成了《金融法审判裁断标准》一书。
该书填补丁我国金融法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既为司法系统审理金融案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
，为金融业务部门处理相关金融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也为在相关金融业务活动中正
确评估相关法律风险提供了一千基本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推进金融司法裁拌厅标牌的研究和相关法
律的修改与完善奠定了有益的基础。
　　——张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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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法审判裁断标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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